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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

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落实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实习工

作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26〕1号）精神，按照《教部办公厅关于做好“全

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数据送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3〕1

号）和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做好 2025-2026 学年“全国大学生实习

公共服务平台”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现就做好

2025-2026 学年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称平台）

数据报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数据报送内容

2025-2026 学年所报送实习信息，是指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安排，设有课程名称和学分，学生由学校安排或自主联系后

经学校批准，在校内或校外单位开展的，具有真实工作情境的，

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关的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。按照个人信息“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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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化原则”报送全体在校生的实习信息，主要包括学生基本信息、

实习课程信息、实习企业信息、实习安全保障等内容（填报数据

字段较往年有新增，数据采集模板及说明请登录平台查阅）。

二、数据报送要求

（一）报送流程和时间。请各教学单位报送员登录平台（网

站：https://sx.chsi.com.cn/），根据操作指南，按照模板要

求填报实习数据。部分新增字段内涵可参见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

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作的意见》。此通知发布之前

已上传数据无需补充填报新增字段内容。请各教学单位于 2026

年 4 月 18 日前完成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数据填报，后续数

据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填报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。请各教学单位加强统筹指导，认真填报，

高度重视实习数据采集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填报数据的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做到不漏报、不错报、不虚报。填报内容将作

为高校学生实习情况评价的重要参考。

（三）数据来源。从学校实践教学管理平台实习实训管理系

统中导出，整理和审核后，报送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。

导出数据字段内容为“空白”，请按“数据采集模板”字段要求

要求填写。

三、培训

（一）培训时间和地点。教务处于 2026 年 4 月 3 下午 15 时

整，在新城校区明德楼 320 会议室安排系统培训，各教学单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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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报送员准时参加。

（二）培训人员。各教学单位在 2026 年 4 月 2 日下班前通

过企业微信将参加培训的报送员名单报教务处教科产融合办公

室王连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

1.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实习工作的

意见》（教高〔2026〕1 号）。

2.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平台”数据送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3〕1 号）。

3.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做好 2025-2026 学年“全国大学生实习

公共服务平台”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2026 年 3月 23 日）。

教务处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
